关于规范引导全市雪茄烟烟草制品零售许可证办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完善雪茄烟烟草制品零售许可证管理（许可证范围仅限于雪茄烟本店零售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优化政务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指导意见，适用于雪茄烟烟草制品零售许可证管理服务。
一、总体要求
（一）许可经营范围。在办理雪茄烟烟草制品零售许可证时，申请人选择许可范围为单选，即雪茄烟烟草制品零售许可的经营范围仅为“雪茄烟本店零售”,雪茄烟烟草制品零售许可持证人不得申请变更经营范围。
（二）许可证总量调控模式。雪茄烟零售点的设置实行”总量控制模式”,即达到上限时，不再新设雪茄烟零售点，按照“退一进一”原则办理。
二、办理条件
雪茄烟烟草制品零售许可证的申请人在满足《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基础上，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一是主营业务为雪茄烟零售；
二是经营场所面积50平方米以上，在该经营场所内雪茄烟相关陈列设施、品鉴设施等配套设施摆放面积必须达到该经营场所面积的50%以上；
三是有专业的雪茄烟经营条件，应具备总容量不少于150升的温湿恒定系统的雪茄烟烟柜或具有专业雪茄养护房，经营场所内具备新风系统或强排风系统；
四是业态为主营茶叶、酒水、特色礼品等专卖店及茶室、酒吧、咖啡厅、餐吧及会所等与雪茄烟销售品吸有营销互补关系的休闲娱乐服务场所；
五是符合上级单位关于雪茄特色终端应具备的其他条件要求。
此外，雪茄烟烟草制品零售许可证不作为普通烟草制品零售许可证办理中实地核查距离的参照物，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区域内，与普通烟草制品零售许可证发证总量分开独立计算。
三、全市雪茄烟烟草制品零售许可证规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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